申请办理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到期换证须知
根据民航总局《关于移交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民航函[2006]141号）文件精神，由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颁发并在规定期限内有效、勿需变更的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至载明的有效期满为止。在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30日前，销售代理企业应当向中国航协申请换发资格认可证书。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后，销售代理企业未办理换证手续，其销售代理资格自动丧失。

到期换证所需资料（详见附表四）
附表四：

换发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需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1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换证申请登记表》一式两份及申请书（包括申请继续经营的理由，三年经营情况，受到何种奖励或处罚）

	2
	经年检的工商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需审核原件）

	3
	法人企业章程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4
	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简历、身份证复印件

	5
	全部销售人员有效期内的岗位资格证书复印件（需审核原件）

	6
	电信设备和营业设施清单及企业住所、营业场所证明文件（包括详细地址、办公营业用房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场所内外照片），申请货运销售代理资格，还应提供货物仓储场所证明文件

	7
	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反映近期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的复印件（工商注册时间不足一年的代理人需提供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8
	法人经济担保协议，担保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反映近期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的复印件（工商注册时间不足一年的代理人需提供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9
	同时从事国内销售代理业务的，应提供民航运输二类空运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复印件

	10
	资格认可证书原件

	11
	服务质量承诺书

	12
	授权委托书（申请人应提供公司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准确联系电话、传真及证明）

	13
	其它必要材料



：
1.   销售代理企业应当在资格认可证书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地区代表处提出申请，由地区代表处进行初审。地区代表处初审合格后，报请中国航协进行复审，由中国航协决定是否准予换发资格认可证书（首次办理业务手续，由各地区代表处颁发认可销售代理人牌照）。

2.   逾期未申请办理换发资格认可证书且无正当理由的，其空运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有效期届满时自动失效，中国航协将予以注销。

3.   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凡四月十五日之后到期的，代理企业应通过当年的年检后方可申请换证。

4.   适用于一类、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企业申请办理换证手续。

5.   以上需提供复印件的材料，均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

6．  担保期限不得少于三年,担保方应为注册资金不低于被担保方的第三方全中资法人机构。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到期换证流程图











登录中国航协网站（www.cata.org.cn）填写《到期换证申请登记表》并提交至地区代表处，得到确认信息后，用A4纸打印登记表格（一式两份）并按提交材料顺序装订








向中国航协地区代表处上报申请登记表及相应材料





地区代表处进行初步审核





初审不合格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材料退回





初审合格





复审合格





复审不合格





上报中国航协总部进行复审











与航空运输企业签署委托代理协议





办理旅客订座终端安装手续（仅限客运）





自愿加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将材料退回代表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重新报代表处进行初审





中国航协总部进行资格认可，制作资格认可证书，待申请人交费后，由地区代表处颁发新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








后，由地区代表处颁发新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








